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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教资助〔2025〕17号


关于下达2025年秋季学期学前教育免保教费
补助资金的通知
 
各乡镇中心校、县直幼儿园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和自治区资金的通知》（桂财教〔2024〕112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预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和自治区资金的通知》(桂财教〔2025〕61号)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扶贫办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差异化资助工作的通知》(桂教资助〔2019〕53号)等精神，结合我县各学校和幼儿园核实上报的免保教费和差异化资助人数，按照脱贫户（2016年及以后脱贫）等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儿免保教费补助标准750元/生˙期，2014年、2015年脱贫户在园幼儿差异化资助补助标准375元/生˙期核算，现下达2025年秋季学期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补助资金（详见附件）。请按有关要求加强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自觉接受社会群众和审计、纪检监察有关部门监督。

附件: 1.2025年秋季学期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补助资金分配表（公办园）
2.2025年秋季学期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补助资金分配表（民办园）


永福县教育局
2025年11月1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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